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房屋市政工程建设行业专项整治暨2023年度房屋市政工程项目标后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各相关单位：
　　为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省、市住建部门关于做好建筑市场监管工作的有关指示精神，进一步规范我区房屋建筑工程市场秩序，坚决打击违法发包、标后违法分包、转包等违法发承包行为，遏制拖欠工程款等问题的发生，预防并严厉惩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结合我区工作实际及相关部署要求，我局将在住建职能范围内对我区房屋市政工程开展建设行业专项整治暨2023年度房屋市政工程项目标后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下：
　　一、检查时间
　　检查工作安排在2023年不定期进行，具体检查日期另行通知。
　　二、重点检查内容
　　（一）建设单位
　　1.履行法定发包程序，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
　　2.按照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约定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并实施合同网签；
　　3.招标结束后，没有就合同标的、价款、质量、履行期限等实质性内容与中标人进行谈判或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4.完成施工许可手续后，再开始基础工程施工；
　　5.属于按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证的项目，其取得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规划条件批文及设计方案审查同意批文、自行承担规划调整和设计方案变更风险的承诺书、建设资金落实承诺书；
　　6.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要求，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并将人工费用及时足额拨付至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加强对施工总承包单位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的监督；
　　7.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通知》（建市规〔2019〕1号）第六条第五款规定，将幕墙、装修、铝合金门窗等工程纳入施工总承包合同中；
　　8.执行《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佛山建设工程施工过程结算管理办法〉的通知》（佛建〔2020〕22号）的有关情况；
　　9.执行《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关于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合同履约管理的通知〉的通知》（佛建〔2021〕68号）的有关情况。
　　（二）施工、监理单位
　　1.投标承诺拟派驻现场的管理人员到位履职，机械设备及安全设施投入等按投标承诺投入实施；
　　2.落实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或保函或保险或担保）、工人工资分账等有关要求；
　　3.未将承包的工程转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4.未将工程违法分包给不具备资质条件的单位或个人；
　　5.未以联营、合作、个人承包等形式或名义，直接或变相转包、挂靠；
　　6.工程款、劳务费按照合同约定拨付给分包单位；
　　7.严格落实项目管理人员到岗履职、工程分包、合同管理等有关要求；
　　8.践守合同约定，人员管理规范，及时办理项目经理、总监理工程师等管理人员请假、委托、变更手续，对因离职变更的，其社保缴费单位及注册执业单位已变更到位；
　　9.严格按照《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佛山市房屋市政工程建设领域实名制管理平台上线应用的通知》有关要求落实用工实名制管理，按时足额通过工资专户发放农民工工资。
　　三、检查方式及安排    
　　（一）采取现场实地检查方式进行，检查组随机抽取工程项目，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抽查检查属地镇管项目，重点对如下工程项目进行检查：
　　1.市、区重点建设项目；
　　2.被投诉反映存在管理人员不到位、违法发包、违法分包、转包、挂靠等违法违规问题的项目；
　　3.住建部门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存在质量安全问题但相关责任主体未认真落实整改的项目。
　　（二）各受检单位应提供的主要资料如下：
　　1.建设单位提供项目立项文件、招标核准文件、招标公告及招标文件，中标单位的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施工总承包合同、施工许可证、工程进度款支付凭证、工程款支付担保凭证、分包项目的专业承包合同及资质证书、施工图设计文件及审查意见、增值税发票等；
　　2.施工单位提供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工程合同（包括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合同）、工程款收付取凭证、设备购买发票或租赁合同及租金支付发票以及工资保证金、落实实名制和分账管理等相关资料；
　　3.监理单位提供资质证书、监理合同、监理费收取凭证等；
　　4.施工、监理单位现场提供的材料：项目管理机构设置文件、施工（监理）方案、相关负责人员的任命文件、劳动合同、执业资格证书（职称证书）、社保证明、工资发放证明，施工现场的开工报审表、会议记录、分部分项工程验收记录等。
　　四、有关要求
　　（一）被抽查房屋建筑工程项目的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的项目管理人员必须到场，提供相关文件资料，接受检查组的有关情况询问，配合检查组开展专项检查。
　　（二）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按照本通知要求加强对镇管项目的检查并将检查情况按季度（7月10日前、10月10日前、2024年1月10日前）上报区住建水利局。
　　（三）对检查发现的违规失信企业将依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2022年修订版）》（佛建〔2022〕41号）进行处理；对检查发现的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严肃查处；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和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处理反馈情况，我局将予以通报。
 

附件：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行政检查文书及检查表.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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